
附件 5

新冠疫情防控中央补助结算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始兴县中医院）

一、资金使用情况

（一）资金到位情况

新冠疫情防控中央补助结算资金， 韶财社【2020】112

号,2020 年财政下拨资金总计 6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60 万

元。

（二）资金支付情况

根据财政局文件要求，疫情防控资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并

及时支付，体现中央及省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能

力，60 万元传染病防治能力建设专项资金，我院于 2020 年

12 月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余额为 0 元。

按照资金用途分类：用于卫生材料采购 5.58 万元，设

备购置 54.42 万元。

具体支付明细及用途见下表：



具体项目、用途 文件号
我院数额指标

(元）
直接支付日期 支付金额（元） 收款单位信息

2020 年县级中医医院传染

病防治能力建设资金

韶财社【2020】112

号/粤财社【2020】

163 号/粤卫财务函

【2020】102 号

600000

2020.10.21 55810
韶关市康达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020.12.10 269000
广州沁沅高科贸

易有限公司

2020.12.10 275190
广东联仁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合计： 600000.00 600000.00

（三）财务合规性

我院会计工作紧紧围绕省、市、县财政部门工作要求,

全面贯彻上级部门财会工作会议精神,以保证财政收支各

项业务有效合规发展。突出抓好财务基础核算，提升业务

能力；突出抓好培训学习、对财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队伍素质。

（四）实施程序

新冠疫情防控中央补助结算资金， 韶财社【2020】112

号，2020 年下拨共 60 万元，我院严格按照县财政局专款专

用，及时支付的要求，于 2020 年内及时把资金用到位，用

于购置疫情防控消杀物资、病房设备购置。

（五）项目监管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局领导多次来我院督导检查核酸检测工

作，对疫情日常防护提出严格要求，为我院疫情防控提出宝

贵意见。

二、资金产出及效益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疫情防控专项资金，购置设备、防控消杀物资等。 2020

年我院核酸检测人次达 3 万余次，出院病人 5989 人次。

（二）完成进度及质量

此笔资金主要用于购置设备、防控消杀物资等，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全部资金支出，资金使用率达 100%。

（三）社会效益

我院用该笔资金为始兴县疫情防控助力，提高了医院

疫情防控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

三、主要问题及原因

2020 年我院到位资金 60 万元，于 2020 年 12 月全部支

出完毕，无结余资金。

四、改进计划或建议

继续秉持财政资金专款专用，及时支付的原则，夯实会

计账。

始兴县中医院

2021年1月29日


	



